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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在普通话语音中声调实际上往往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用事实
为佐证还声调在普通话语音系统中的中心地位，是本文的宗旨。本文认为
“声调是区分方言与普通话的重要标尺”，“普通话四个声调是普通话语音
最显著和最基本的特征”，“普通话的声调水平基本上决定了一个人普通话
的等级水平”。从以声调中心出发，本文强调普通话水平测试声调不能与声
母、韵母“平起平坐”，必须摆正声调在普通话测试中的主要地位，充分重
视声调在普通话水平测试中的重要作用，这在学术上和实践上都有着极其重
要的意义。 
 
          声调在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地位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我国现行的普通话水平测试，主要对象是大中专师范生、教师、公务
员，电台、电视台播音员和主持人等。由于他们具有较高的语言文化水平，
在词汇、语法等方面，一般不会出现大的差错。《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
（以下简作《大纲》）规定当前普通话水平测试的内容，主要侧重于普通话
语音规范性的考察。实践证明，这种做法符合受测人员的实际。 
    但是，在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对同是语音要素的声母、韵母，声调能不
能同等对待。换句话说，就是声母、韵母、声调在普通话语音系统中作用是
不是对等的，学术界仍有一些不同的认识。这些不同的认识，当然会在普通
话水平测试理论和方法中反映出来。比如说，按照国家颁布的《大纲》的评
分标准看，对普通话声母、韵母、声调是“一视同仁”的，如在“读单音节
字词”一项中，“读错一个字的声母、韵母或声调扣0.1分”，在“读双音节
词语”中，“读错一个音节的声母、韵母或声调扣0.2分”等。 
    我的理解是，在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将普通话的声、韵、调“一视同
仁”的做法是值得探究的。因为在普通话语音（也包括汉语方言）中，声
母、韵母、声调虽然是“三位一体”的，但是它们实际上并不是处在同一个
层面上，它们的功效和作用也就会有主次轻重的区别，普通话测试中也应当
客观地反映这种轻重缓急的差异。 
    一、正确认识“声韵中心”论的误导  
    在普通话语音系统中，按照传统的教学理论和认识，声母、韵母、声调
是“平起平坐”的。八十年代末，甚至还有人主张“声母、韵母的重要性远
在声调之上的”。因此，我国从五十年代初期开始的普通话语音教学，基本
上就是依照“声（母）、韵（母）中心”模式延续至今的。比如，普通话语
音教材内容的顺序是声母、韵母、声调，而且声母、韵母的篇幅大大超过声
调，课堂教学讲完了声母、韵母，课时所剩无几。  
    那么，“声韵中心”论是否客观地摆正了声、韵、调在普通话语音中的
应有地位，是否正确地反映普通话语音的内在规律呢？答案是否定的。  
    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声调作为一种重要的区别特征，使汉语明显区别
于印欧语系的语言；其实就汉语本身而言，声调也是区别不同方言（包括普
通话）的一把重要标尺。比如请一位普通话水平测试员（甚至一般什么人）
分辨普通话和方言，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那么，判断的标准是声母、韵母，



但更是声调。声调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区别不同方言（包括普通话）的一把重
要标尺。学者胡明扬先生曾经指出：就我国北方方言来看，不少北方话范围
内的地点方言的音系和普通话没有多少区别，仅仅声调的调值不同而已。这
也就是说，不同方言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声调方面。当一个河北保定人把保定
方言的声调换作郑州方言时，他讲的话，也就是郑州方言了。换言之，当一
个郑州人把郑州方言声调换作普通话声调时，他所讲的，也就基本是普通话
了。这就不难看出，在普通话和方言语音系统中，声调的作用远在声母、韵
母之上。忽略声调的重要作用，或把声调与声母、韵母摆在同一个层面上，
或把声母、韵母的地位摆在声调之上，都没有正确反映汉语语音系统中声、
韵、调的内在规律和应有地位。声调既然是汉语方言和普通话语音的重要特
征，那么，抓住声调，才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和关键。  
    当然，让声母、韵母、声调平起平坐，把声母、韵母的作用摆在声调之
上，或是说形成“声韵中心”论，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从语言理论
的角度讲，汉语声母、韵母的研究比较充分，声调的研究比较薄弱。声调作
为非音质音位，它主要是通过大脑的“语言机制”控制声带，凭语感来“发
音”的，这就有待商榷；其次，声调不是“独立实体”，它必须依附于韵母
（也有人认为主要依附于韵腹），这也增加了声调教学的难度；声调在连读
中的变化，加大了声调的“不确定”因素。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对声调的
研究很不充分。  
    二、声调作用的理论认识和实践例证 
    我们认为，在普通话语音系统中，声调居于主导地位，起着关键作用，
而声母、韵母起不到这样的作用。  
    (一)声调是区分方言和普通话的重要标尺  
    案例一：上个世纪中叶以前开设的普通话课，结业考试内容之一，是读
词语，说一段话。这时，往往会出现下面现象：有的学生认读词语、讲话
时，一口方言，一经提示“别太紧张”，这时，恢复常态的学生改用普通话
声调，还能较好的通过普通话考试。这就是说，当一个人把方言声调改做普
通话声调时，他的话，也就成了普通话了。道理很简单：“普通话声调是普
通话最显著和最基本的特征” 。声调决定着一个人讲话的性质，如果讲的是
普通话声调，那就算是普通话了，声调是方言的，只能算是方言。  
    案例二：曾有人实验，在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学术委员大会上，让武
汉人用普通话读一篇短文，再让郑州人读同样一篇文章，然后请在座的老师
来判断这两个人谁讲的是普通话，结论是清楚的：一百多位老师异口同声的
指出前者讲的是普通话，尽管他z、zh不分，n、l相混，但他讲话的声调还是
普通话声调，人们认为他讲的是普通话。而后者讲话的声调是郑州方言声
调，尽管他讲话时，声母、韵母与普通话的声母、韵母几乎没有什么差异—
z、zh分明，n、l不混，但是没有一位老师认为他讲的是普通话。  
  (二)一个人普通话的等级水平基本是由他的普通话声调水平决定的 
    我们在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当然不能忽视声母、韵母的测试。但事实是，
一个人讲话的声母、韵母正确率，不能决定其普通话的等级水平，只能是其
普通话水平高低的重要参考项。一年，湖北省文改办组织的一次普通话学术
会上，湖北仙桃师范一位青年教师的发言，其悦耳的音色，带京腔的普通话
引起了众人喝彩。而实际上，这个青年的普通话主要是声调比较好，声母则
z、zh有时不分，n、l有时相混。这就说明，一个人普通话声调的水平，大体
反映着一个人的普通话水平。就我们对六千余名受测人员进行普通话水平测
试的结果看，有以下现象：  
    一是普通话声调标准的，普通话一定比较好，其声母、韵母情况则要么
是也很标准，要么偶有差错；  
    二是普通话声调差的，普通话必然差，其声母、韵母情况则有两种：有
的是声母、韵母也很差（南方人常见），有的声母、韵母差错不多（北方人
常见）；  
    三是声调是方言声调的，一定不是普通话，其声母有的与普通话相差
多，有的与普通话差异很大。  
    应当注意的是，这些年来，关于声调在普通话语音系统中地位远在声
母、韵母之上的看法，已经不再是一家之言。国家教育部推普处处长袁钟瑞
先生就说过，普通话的声调反映着普通话的基本面貌。也就是说，普通话声
调决定着一个人所持语言的基本面貌。由于声调的规范程度又直接影响一个
人普通话水平的高低，实际上也就基本上决定了一个人普通话水平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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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声调中心”论在普通话测试实践中的应用和掌握  
    在现行《普通话水平测试标准》中，强调突出声调、腔调在普通话教学
中的重要地位、有重要作用的理论、做法，并在普通话教学、训练中已经得
到实施。在《普通话水平测试评分细则》中，第四项评判“说话”项的“语
音面貌”时，就有声调、腔调的内容：“三档：扣4-6分，普通话腔调较好，
有一类系统性错误，但能部分区分……”；“四档：扣7-9分，方言腔调比较
明显，……”；“五档：扣10-12分，方言腔调很明显……”。实践表明，普
通话测试员用“腔调”标准来评判受试者“说话”项的语音面貌等级，可操
作性强，是简便可行的，在普通话水平测试实践中有显明的依照性。难道我
们不应当具有这样的理念来指导普通话测试的实践吗？ 
    综上所述，我认为普通话的声调反映着普通话的基本面貌，普通话的声
调水平基本上决定了一个人普通话的等级水平，在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声调
的地位重于声母和韵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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